
附件2

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

申报书
申 报 单 位：                （加盖公章）

育新平台名称：              
未来产业领域：              
细 分 方 向：               
所  属  区：                
填 报 日 期：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6年制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申报单位
	

	信用情况
	近两年内未受到刑事及严重行政处罚，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单位法定代表人诚信、守法，无不良信用记录。
	□是

□否 

	育新平台名称
	（格式：***+细分方向+育新平台，“***”为公司简称，最多6个字）如**通用人工智能育新平台

	成立时间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及邮箱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合资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其他    

	二、平台基本情况

	平台地址
	

	占地面积（平方米）
	
	公共服务区域、配套空间和配套设施面积（平方米）
	

	平台运营团队

总人数
	
	从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数量
	

	三、产业基础

	主导产业所属未来产业情况
	未来产业领域
	　□未来信息  　□未来健康  　□未来制造

    □未来能源  　□未来材料  　□未来空间

	
	未来产业细分方向
	□通用人工智能 □第六代移动通信 □元宇宙

□量子信息  □光电子  □类脑智能
□细胞与基因治疗  □脑科学与脑机接口

□类器官技术  □人形机器人  □智慧出行  

□原子级制造 □生物制造 □氢能 □新型储能  

□碳捕集封存利用  □聚变能源  □钙钛矿
□石墨烯材料  □高温超导材料  

□超宽禁带半导体材料  □新一代生物医用材料

□超材料 □商业航天 □卫星网络 □低空技术

□深空探测 □太空制造 □太空计算 □太空旅游

□其他，      

	入驻企业家数
	
	入驻所属未来产业细分方向的企业家数
	

	主导产业的企业集聚度（%）
	

	育新模式（可多选）
	□龙头企业带动  □创新资源外溢  □创新平台牵引  

□投资机构带动  □应用场景推动  □规模生态集聚
□其他，         

	
	简述平台所具备的创新培育未来产业领域企业的模式，具有明确的实施路径。（300字以内）

	入驻创新研发主体情况
	简要介绍，处于主导产业的具备产业带动性、技术领先等特征的核心企业和技术团队或世界一流大学、顶尖科研机构及知名企业专家学者的前沿成果转化项目等。（500字以内）


	四、服务资源

	产学研资源
	简述已与高校、科研院所搭建常态化合作平台并签订合作协议，涵盖科研协同攻关、科技成果转化、人才联合培育等合作，可为入驻中小企业匹配人才储备供给、关键技术联合攻关、优质科技成果承接转化等服务。（300字以内）


	科技创新服务资源
	□概念验证中心  □专业实验室  □应用场景实验室

□技术研发中心  □高性能算力中心  □中试平台

□其他，        

	行业专业资源
	简述与同领域行业协会、产业联盟、龙头企业等建立常态化合作，为入驻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辅导与工艺诊断、搭建展览路演平台、组织行业峰会研讨、共享市场供需信息，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培育生态。

（300字以内）



	平台设立自有基金情况
	

	与政府基金或社会基金合作设立基金情况
	

	与既有基金合作项目情况
	

	为入驻所属产业领域中小企业提供股权投资情况
	

	梯度企业培育数量
	平台培育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家、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    家。

	主导产业的企业主持或参与制修订所属未来产业领域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情况
	共（）项，参照示例1进行描述。
1.企业名称：XXX，标准名称：XXX，主持/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


	平台或企业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赛事奖项或授予的荣誉
	国家级奖项或荣誉    项、市级奖项或荣誉    项、区级奖项或荣誉    项，参照示例1进行描述。
1.平台或企业名称：XXX，奖项或荣誉名称：XXX，时间：XXX。

	提供服务类型（可多选）
	□管理经营   □市场开拓   □法律财会   □人力资源  

□投融资服务  □人员培训  □产业链对接  □政策宣贯 

□其他，      

	五、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

	本单位承诺，在申报日前未被列入违法失信黑名单或存在其他失信行为，所提供的各项材料均真实、有效、合法。如有不实，愿承担取消未来产业育新平台认定资格、退还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奖励资金等相应责任。
                                法定代表人：
                                公章：
                                日期：





